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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及经验  

发布时间：2010-05-31   点击次数：194  作者：崔兰平 杨春 

        摘要:维护妇女政治权利是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人权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地为此所进行的立法及促进

妇女民主参与与权力参与的事实表明,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是一种政权行为。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根

据地妇女所获得的政治权利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行使,也有利于促进女性性别意识的萌生。

党的高度重视是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妇女;政治权利;民主参与;权力参与 

        中图分类号:DF529    文献标志码:A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权思想特别是妇女人权思想的指引下,为了配合抗战的进行和根据地建设,各根据

地广泛开展了维护妇女权益的实践活动,本文仅对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作一粗略考察,以期从中

获得有益启示。 

        一、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 

        妇女政治权利是妇女人权的组成部分,维护妇女政治权利是维护妇女人权的内在要求。妇女参政是衡量社

会进步与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1]妇女政治权利与妇女人权中的其他权益具有连带关系,维护妇女政治权利有

利于妇女其它权益的维护。抗战时期,对抗日根据地而言,维护妇女政治权利除以上意义外,还具有促进妇女社会

化、促进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扩大党的妇女群众基础等多重意义,为此,抗日根据地对维护妇女的政治权利十分

重视,并将其作为根据地维护妇女人权实践的重要内容。 

        抗战时期。根据地延续苏区的做法,首先从制度上赋予妇女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1937年5月正

式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2]195、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3]、1940年晋察冀边区颁布的《晋察冀边区暂行选举条例》[4]257、1943年《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5]272-

273等都规定妇女与男性具有同样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依据这些制度规定,边区妇女可以与男性一道通过平等

的民主参与和权力参与,参加边区政权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成为根据地的主人。 

        当妇女们获得了这些理应属于她们的政治权利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必须克服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歧视

女性的观念和女性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社会习俗的惯性,真正行使她们所获得的政治权利。边区女性的主体是广

大的农村妇女,她们没有权利意识,更没有政治参与的渴望,当她们获得了西方妇女为之殚精竭虑奋斗了上百年的

政治权利时,她们并不知道它的宝贵以及它对自身的意义。所以在根据地,促使妇女行使其政治权利,进行民主参

与与权力参与,必须克服社会的和妇女自身的观念上的障碍。当边区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开展起来之时,根

据地以多种方式对社会对妇女们进行妇女参选的宣传教育,而其着力点在后者。1940年,陕甘宁边区妇联会第二

次扩大执委会大会决议中规定:配合边区1941年的选举运动,各级妇联应做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边区妇女参

政的兴趣,并且有计划地发动妇女参加这个运动。[6]在晋察冀根据地,“许多妇女干部挨门挨户进行说服教育,和

广大妇女谈心,反复申明选举的意义、目的、方法。”[7]这些努力的效果十分显著,广大妇女广泛参与到选举运

动之中。在陕甘宁边区,妇女们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一些地区女选民甚至超过了男性选民,“如延市庄乡女选民数

目占选民之二分之一”。在晋绥根据地,“一般的妇女都参加了选举”。晋察冀边区在全边区的几次村选中,妇

女十分踊跃。1940年的第三次村选,全边区(不算冀中)共192万多妇女,参选的女公民有135万多。[8]占全体女公



民的80%。当看到根据地妇女参与民主选举的可观数字时,我们更关心妇女内在自觉在其参选的驱动力中所占

的比重。虽然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妇女们已开始尝试行使选举权利,积极进行民主参与。在根据地,妇女

的权力参与对传统更具挑战意义。为确保妇女当选各级议员,边区也作了一些法律规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

例上具体规定了各级参议会都应有百分之二十五女参议员参加的文”。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通过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中规定:“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

收妇女工作”。[9]当然,要使各级参议会女性的比例达到法定数字,必须有赖于民主选举中选民对女性的积极推

选。根据地把着力点放在做女性选民的工作上。1940年,陕甘宁边区妇联会第二次扩大执委会大会决议中规定,

在开展妇女选举运动中,加强对参选女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使其选举自己最信任的优秀女性,以保证各地有威信

的妇女,当选为参议员。[10]这些努力的效果同样是明显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女参议员有7人,第二届有17人,

第三届有7人。1941年,解放日报有文报道:“绥德各保四百六十位参议员中有八十个女参议员,占全体参议员六

分之一”。 

        妇女进入各级政权是根据地妇女行使政治权利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是妇女权力参与的重要内容。传统

上被认为只能是围着锅台转的妇女要成为政府的各级官员,其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为确保女性当选,边区也

有相关的制度。《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中就要求“各机关应大量吸收

妇女工作”。[11]鉴于妇女自身的传统观念是妇女进入各级政权的主要障碍,中央要求重点要放在做妇女的工作

上,为此,中央发出“动员妇女参加政权工作(积极参加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的选举,使妇女参加各级政府工作)”的

指示。[12]而在各级政权干部的选举中,根据地则加大了操作的力度,组织妇女推荐优秀妇女进入各级政权。藉

此,许多妇女走进各级领导岗位,各边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县长、女区长、女乡长、女村长、女村委员等。陕

甘宁边区安塞县女县长邵清华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女干部。延长五区白家瑶库村女村长刘月明,被群众赞扬为

“模范村长”。 

       1940年在山东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女性任专署以上职位的11人,县级以下职位的128人。[13]察冀边区在

1940年的村选中,女正副村长139名;女村委委员1425名;女村代表5052名;女区代表362名。全边区(不算冀中)总

共有1926名妇女被选到村级政权里。[14]在鄂豫边区,“广大农村妇女参加了选举,而且少数精明强干者居然在

‘一向是男人执政的社会里’当选为乡长,几位参政的姑娘,积极负责,吃苦实干,执政天才的表现令人佩服,就是

封建意识最浓的老头,也不时点头称赞。”[15] 

        为使更多女性走上各种领导岗位,边区还十分注重培养妇女干部。抗日根据地培养妇女干部采用了课堂培

养和实践两条路径。实践培养包括女干部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锻炼,也包括各领导机关对女干部的种种帮助,还

包括组织女干部到实际工作中实习调查等。课堂培养包括设立培养女干部的学校;各种学校招收女生;设立各种

妇女干部培训班等。不同出身的妇女干部都必须经历两种途径的培养,只是受培养的顺序不同。学生出身的女

干部先课堂,后实践;工农出身的女干部是先实践,后课堂。当然对每位妇女干部而言,两条途径往往是交替使用

的,学生出身的妇女干部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工农出身的妇女干部是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

习。当时的口号是:“劳动妇女知识化,知识妇女劳动化”。 

        二、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实践的特点 

        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是一种政权行为而不是性别行为。即执政党、立法主体、行政主体

在性别意识支配下对女性政治权利进行合力维护,从而使妇女的政治权利有了制度保障和行政支持。但在党的

高度一元化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是最为关键的。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是党领导与推动的

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妇女人权其中包括妇女政治权利。因为妇女拥有与男性平等的

政治权利是人权本质与真实性的必然要求,它能使女性进入决策层有效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我保护,充分发挥女性

维权主体的作用,并通过在政治领域展示女性的活力和创造性而更有力地矫正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以促进对女

性其它各项权益的维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宪法大纲》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中都赋予女性与男

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由于法律和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还为妇女行使政治权利作了

诸多的努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人权问题,各根据地也都制定了各种专门保障人权的条例,妇女政治

权利作为妇女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各项权益一道得到进一步重视。毛泽东主张,“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

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使“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16]

336毛泽东说:“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17]171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活动实际是

对党的妇女人权思想和妇女政治权利思想的具体贯彻。在抗日根据地,党与政权的关系是党领导政权,虽然党不

代替政权,只是大政方针上的领导,但党的领导地位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政权在贯彻党的大政方针上也不能打丝毫



的折扣。藉此,党对妇女政治权利的重视也就成了维护根据地妇女政治权利的基本保障。 

        维护妇女政治权利作为政权行为化简了仅仅作为性别行为的程序。因为当妇女群体还不具有与男性平等

的政治权利,或者即便在法律上拥有,政权对之采取默然的态度,女性独自追求获得和实现政治权利的诸多努力实

质上成了向政权的奋争,即取得政权的认同,这是妇女实现政治权利不可绕过的环节。抗日根据地是在女性尚不

自觉的情况下,政权率先觉悟并给予妇女获得和实现政治权利鼎力支持与帮助,正如同西方妇女认为的那样,中国

妇女走了捷径。接下来,根据地妇女的政治维权活动则成了妇女与政权联手向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进行的挑

战。 

        人们忧虑这种外在的赐予不利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生,笔者认为,恰恰相反。资料显示,根据地在维护妇女政

治权利过程中十分注重调动女性政治参与的主体积极性。在引导妇女行使政治权利的各项实践活动中妇联、妇

救等妇女组织始终注重对女性进行性别意识的启蒙,力求使女性认识到女性是一个利益群体,自己的利益需要自

我维护,女性并不弱于男性,女性与男性可以做出同样的贡献,两性之间应该建立起平等互助的关系等。因为只有

女性参政积极性获得真正的调动,才能收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最佳效果。同时,根据地为女性展示自己的政治

才华提供了平台,实例能够使女性增强性别自信,从而会进一步增强性别竞争意识。根据地有许多妇女积极竞选

的例子,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登上讲台毫不害怕,大胆地说:‘如果大伙儿选上我,我一定积极抗战到底,一定彻底

实行减租减息,想法改善大家生活’”。[18]在人们对女人做官还持有怀疑的目光时,女性的这种勇气靠的是女

人也能行的自信,靠的是朦胧的性别意识的支撑。此外,关于边区选举还有这样有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当选的各

级女议员明确自己的责任,充分行使着自己的权利,“保护妇女利益的提案,到处提了出来”。这说明女性选民在

选举女参议员时就包含着对被选者的一种托付和厚望,而当选的女参议员也的确未辜负选举者的信任和寄托,履

行了承诺。这是女性群体利用所获得的政治权利通过权力参与对自身利益实施自我保护的集体行动,女性利益

意识是整个行动的支撑。显然,女性的性别意识在蒙醒。 

        三、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主要经验及启示 

        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取得的成就显著的,它使根据地妇女所获得的政治权利在当时有限的

条件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行使,体现了根据地民主追求的真实性,也巩固和扩大了党的妇女群众基础。抗日根据

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最主要的经验是———党的领导是根据地维护妇女政

治权利的可靠保障。具有性别意识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性别视角是中国共产党观察事物、制

定大政方针的方法之一,而长期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保证了党对妇女权益的较全面的关注,这些都使得中国共产

党重视与善于维护妇女的政治权利。同时,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能整合其领导的政权下的所有力量和资源,为

维护妇女政治权利创造所需的条件。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与领导,

是妇女维护政治权利及一切权益的根本保障。 

        当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以大政方针引领全局,这一点

与抗日根据地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党依旧是维护妇女权益的中流砥柱。在谈到维护妇女权益的

问题上,人们往往谈及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启示我们:当今中国社会性别主

流化,首先要实现党内性别意识主流化,全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此外,抗日根据地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践还启示我们,妇女维权需要充分的外在条件,更需要女性的内在自

觉,使女性确立起性别意识,对当今维护女性权益极为重要。而党领导下的国家的支持则可为促发女性性别意识

创造许多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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